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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14/T 1049 《山西省用水定额》共分四部分，分别为：

——第1部分：《农业用水定额》；

——第2部分：《工业用水定额》；

——第3部分：《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4部分：《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本文件为DB14/T 1049的第4部分。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4/T 1049.3—2015《山西省用水定额第3部分：城镇生活用水定额》中的部分内容：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城镇生活综合用水定额，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定额，与

DB14/T 1049.3—2015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其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按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修订标准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

等内容；

——新调研了本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现状，修改了DB14/T 1049.3—2015《山西省用水定额第3部

分：城镇生活用水定额》中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并增加了按照不同用水设施分类的方式（见表1）；

——修改了DB14/T 1049.3—2015《山西省用水定额第3部分：城镇生活用水定额》中城镇生活综

合用水定额（见表2）；

——新调研了本省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现状，修改了DB14/T 1049.3—2015

《山西省用水定额第3部分：城镇生活用水定额》中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定额（见

表3）；

——增加了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见表4）；

——增加了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厅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水资源研究所、山西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城镇居民生活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宏义、张慧芳、药权生、张泽宇、宋侯杰、张良、邓

建平、任蕊平、郑伟、王珍、张建成、赵立强、韩韡、郝晓燕、王文晖、张军凯、薄智军、汤寅飞、亓

雅莉、支文星、梁永然、赵变红、武举国、高波、王刚、马桂桂、霍丽峰、李强、赵立新、景智明、曲

红娟、耿素红。

本文件（农村居民生活部分）主要起草人：李粉婵、杨士荣、杜娟娟、郭文聪、刘秋丽、吕振东、

侯静华。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DB14/T 1049.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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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用水定额 第 4 部分：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用水定额、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开展城乡涉水规划编制、节水管理、取水许可管理、水资源论证、取用水计划

管理、水资源税和水费征收、用水总量核算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国发【2014】51号 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GB/T 32716 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指城镇居民每人每日平均生活用水量（不包括城市供水管网漏失量）的标准值，单位为“L/p·d”

（升/人·日）。

3.2

城镇生活综合用水定额

指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每日综合生活用水量(包括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第三产业用水、公共建筑用水、

市政用水，不包括城市供水管网漏失量及河湖生态用水量)的标准值，单位为“L/p·d”（升/人·日）。

3.3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指居住在县（市、区）城区以下的镇（乡）、村（社区）的居民每人每日平均生活用水量（包括居

民生活、散养畜禽等用水量，不包括供水管网漏失量、家庭作坊生产用水量）的标准值，单位为“L/p·d”

（升/人·日）。

3.4

农村集中式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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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源集中取水（经水厂净化和消毒处理后），通过输配水管网向镇（乡）、村（社区）等用水户或

集中供水点供水（包括自建设施及城镇管网延伸供水），以满足村镇居民日常生活用水需求为主，不包

括农业灌溉用水。

3.5

农村分散式供水

无配水管网，由镇（乡）、村（社区）居民自行取用水的供水方式。

3.6

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定额

指从事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职工每人每日平均生活用水量（不包括供水管网漏失量）的标准值，

单位为“L/p·d”（升/人·日）。

4 总体要求

4.1 用水定额的编制按照 GB/T 32716 的技术要求进行。

4.2 坚持节水优先的原则，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高城乡居民节水意识，完善用水计量监测

系统，大力推广普及节水器具，建设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和中水利用管网，提高再生水利用率，全面推进

节水型社会建设。

4.3 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逐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阶梯水价机制，理顺地表水、地下水、

再生水等城市供水水源的比价关系，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5 用水定额

5.1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见表1（城市规模按照国发【2014】51号划分）。

表 1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城市规模 用水设施分类 单位 用水定额

100万以上

人口大城市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但无淋浴设备

L/(p·d)

110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和淋浴设备 150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有淋浴设备和集中热水供应 200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有淋浴设备和集中热水供应，有再

生水回用系统且设施正常运行，符合相关规定
160

100--50万

人口中等城市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但无淋浴设备

L/(p·d)

100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和淋浴设备 130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有淋浴设备和集中热水供应 160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有淋浴设备和集中热水供应，有再

生水回用系统且设施正常运行，符合相关规定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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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续）

城市规模 用水设施分类 单位 用水定额

50万以下

人口小城市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但无淋浴设备

L/(p·d)

90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和淋浴设备 120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有淋浴设备和集中热水供应 140

室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有淋浴设备和集中热水供应，

有再生水回用系统且设施正常运行，符合相关规定
100

注：计算方法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额按下式计算：

M=V/P

式中：M—样本家庭的人均用水量，单位为“L/p·d”（升/人·日）;

V—样本家庭的每天生活总用水量，单位为“L”（升）；

P—样本家庭总人数，单位为“p”(人)。

5.2 城镇居民生活综合用水定额

城镇居民生活综合用水定额见表2（城市规模按照国发【2014】51号划分）。

表 2 城镇居民生活综合用水定额

城市规模 单位 用水定额 备注

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 L/(p·d) 240 包括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第三产业

用水、公共建筑用水、市政用水，

不包括城市供水管网漏失量及河

湖生态用水量。

100～50万人口中等城市 L/(p·d) 210

50万人口以下为小城市 L/(p·d) 180

注：计算方法

城镇居民生活综合用水额按下式计算：

M=V/P

式中：M—样本城市的人均生活综合用水指标，单位为“L/p·d”（升/人·日）;

V—样本城市的每天生活综合总用水量，单位为“L”（升）；

P—样本城市总人数，单位为“p”(人)。

5.3 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定额

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定额见表3。

表 3 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定额

名称 单位 用水定额

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定额 L/(p·d) 270

注：计算方法

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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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P

式中：M—样本企业的人均用水量，单位为“L/p·d”（升/人·日）;

V—样本企业的每天生活总用水量，单位为“L”（升）；

P— 样本企业总人数，单位为“p”(人)。

5.4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见表4。

表 4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类别名称 单位 用水定额

农村居民生活
农村集中式供水 L/(p·d) 90

农村分散式供水 L/(p·d) 70

注：计算方法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按下式计算：

M=V/P

式中：M—样本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综合用水指标，单位为“L/p·d”（升/人·日）;

V—样本农村居民的每天生活综合总用水量，单位为“L”（升）；

P—样本农村居民总人数，单位为“p”(人)。



DB14/T 1049.4—2021

5

参 考 文 献

（1）《山西省统计年鉴》（2014年-2018年）。

（2）《山西省供水统计年报》（2018年-2019年）。

（3）《山西省水资源公报》（2000年-2018年）。

（4）《山西省水利统计年鉴》（2011年-2018年）。

（5）《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 31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  次
	前  言
	山西省用水定额　第4部分：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城镇生活综合用水定额
	3.3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3.4　　

	农村集中式供水
	3.5　　
	4　总体要求
	4.1　用水定额的编制按照 GB/T 32716的技术要求进行。
	4.2　坚持节水优先的原则，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高城乡居民节水意识，完善用水计量监测系统，大力推广普
	4.3　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逐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阶梯水价机制，理顺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等城市供水

	5　用水定额
	5.1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5.2　城镇居民生活综合用水定额
	5.3　矿山及高温、粉尘企业厂区职工生活用水定额
	5.4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参  考  文  献


